
花蓮縣「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」申辦流程圖

(作業時間：約 7個工作天)

申請人準備資料證明文件

1.申請書

2.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3.近 1年內 2吋半身照片 1式 2張（1張貼於申請書，1張浮貼於申請書）

★開業登記

證書費新臺幣 1,500 元

核發

不動產估價師證書正本

實際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達 2年以上之估價

經驗證明文件

換發

損壞或原領之開業證書正本

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會員證書正本

最近 4年完成專業訓練 36小時以上或與專

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正本(汙損換發免附)

補發

刊登聲明原領開業證書遺失、滅失作廢之報

紙正本

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會員證書正本

★變更登記

證書費新臺幣 1,200 元

(事務所名稱、事務所地址、

共同執業不動產估價師、身

分資料)

原領之開業證書正本

開業登記變更證明文

件正本

★事務所遷移至他縣市

證書費新臺幣 1,500 元

(郵政匯票，匯票擡頭請洽移

入縣市政府)

申請書 2份

(受理機關：花蓮縣政

府、移入縣市政府各 1

份)

原領之開業證書正本(需

註銷)

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會員

證書正本

★註銷登記

原領之開業證

書正本

向本府地政處地價科提出申請(雙掛號或逕送本府)

文件審核、補正

發給申請人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

原證書註銷，並

將申請文件函送

移入縣市

原證書註

銷


